
广 东 省 民 政 厅 
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

粤民函〔2018) 2753 号 

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扶贫办关于进 步做好 

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有关 

具体问题的通知 

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、扶贫办（局）: 

《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扶贫办印发＜在脱贫

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）的

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18) 156 号）已下发各地实施，为切实做好

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扶持

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建档立卡相对贫困人员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

障兜底保障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信息衔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（局）要于 2018 

年12月 20日前将扶贫部门审核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

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贫困人员信息提供

给同级民政部门，并及时提供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动态管理信息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要按照同级扶贫部门提供的人员信息名单， 

指导乡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做好主动服务，于 2018 年 12 月 31 



日前协助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。 

简化审批程序。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系统已开放简化审

批程序功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

前将扶贫部门审核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

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员录入系统，经报请当

地人民政府同意后，由乡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受理其最低生活保

障申请，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，不再进行

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。 

确定救助水平。扶贫部门审核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员

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和

对象困难程度，按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补差水平发

放最低生活保障金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省民政厅，韩堑，02 0-8 3 349 058 

省扶贫开发办公室，付强，02 0-37 28 8 78 1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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